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商务委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审批流程

	设定依据
	1．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1年第2号） 
2．关于请协助做好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3．商务部关于做好2007年度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商援函［2007］1号）

	申请条件
	（一）申请A级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法人； 
2、所有出资人均为中国投资者； 
3、系符合《对外贸易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4、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5、前2年连续盈利； 
6、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有关对外援助管理规定受过行政处罚； 
7、前2年年均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或前2年承担援外物资项目合同金额年均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年均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不低于8000万美元； 
8、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9、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费。 
（二）申请B级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法人； 
2、所有出资人均为中国投资者； 
3、系符合《对外贸易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4、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5、前2年连续盈利； 
6、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有关对外援助管理规定受过行政处罚； 
7、前2年年均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或前2年承担援外物资项目合同金额年均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且年均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不低于3000万美元； 
8、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9、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费。

	申请材料
	1、申请函和申请企业情况一览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身份证明文件； 
3、出资人身份证明文件（出资人为自然人的，附其身份证明文件；出资人为非自然人的，附其注册登记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4、验资报告或国有产权登记证书等可以证明企业出资情况的有效文件； 
5、加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专用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6、海关总署或其直属海关统计信息部门出具的货物进出口业绩证明文件； 
7、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前2个年度企业会计报表； 
8、本企业关于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有关对外援助管理规定受过行政处罚以及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声明；
9、税务机关开具的前2年完税证明； 
10、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前2年缴费证明； 
11、企业财务管理规章制度文件。

	办理地址、时间及电话
	办理机构：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对外经济合作处
办理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横道沟西街2号院6号楼（邮编:100164）
办理电话： 87211767
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8：00

网上办理情况：不可以网上办理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


